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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白江区公开情况批次一览表

（成都第二十二批   2018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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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X5100002018
11240039

成都市青白江区创新路296号 该厂系从事
大型不锈钢工件侵泡化学抛光的，厂区周
围常有酸雾散出，夜间经常排放黑水和刺

鼻气味。

青白
江区

水,大
气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1. 1. 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创新路296号 该厂系从事大型不锈钢工件侵泡化学抛光的”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阅环评资料，成都市青白江区创新路296号内兴华机械、兰平机械、信实机电、蜀谐机械、清蓝低温机械抛光工序均使用机械
打磨抛光，经现场实地检查，未发现化学抛光工艺。
2. 关于“厂区周围常有酸雾散出”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5家企业生产工艺均不涉及酸洗、磷化、喷漆等表面处理工序，无酸雾废气排放。经查阅环评资料，兴华机械、兰平机械
、信实机电、蜀谐机械、清蓝低温机械生产废气为焊接粉尘、切割粉尘和打磨粉尘，根据环评中提到的措施：焊接粉尘和切割粉
尘应配套烟气净化装置，打磨粉尘自然沉降，环评资料中未对打磨粉尘提出处理要求。经现场实地检查，焊接点位配套有移动式
烟气净化器对焊接粉尘进行净化处理。目前兴华机械已按照技改环评要求，购买了滤筒除尘器（7000风量）2台，滤筒除尘器
（5000风量）1台，其中有1台滤筒除尘器（7000风量）交兰平机械在电焊、等离子切割工序使用，正在安装，预计在2018年11月
30日前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在配套滤筒除尘器未建成前使用水切工序代替等离子切割工序，水切工序外包。2018年11月25日下
午14时，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兴华机械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污染物浓度达标。
3. 关于“夜间经常排放黑水和刺鼻气味”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2018年11月19日夜间22:30，区工管委对创新路
296号内5家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未见有企业生产。2018年11月27日夜间20时，调查组再次对5家企业进行突击检查，仍未见
企业生产，现场排查周边无刺鼻性气味，未见有生产废水外排。经核实，园内5家企业根据生产订单组织生产，一般情况下昼间工
作8小时，生产任务繁重时偶有夜间加班生产的情况。经查阅企业环评资料，兴华机械、兰平机械、信实机电、蜀谐机械、清蓝低
温机械均无生产废水，外排污染物主要为员工洗手废水、车间拖把清洁废水等生活污水，要求经隔油池、预处理池处理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污水管网。经现场实地检查，未发现有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隔油池、预处理
池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11月17日上午11时，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已对兰平机械生活废水排口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污染物
浓度达标。

不属实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
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
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俊。
1.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创新路296号 该厂系从事大型不锈钢工件侵泡化学抛光的”问题。
1-1.行政处罚情况。无。
1-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责成兴华机械、兰平机械、信实机电、蜀谐机械、清蓝低温机械严格落实环评报告相关
措施，禁止企业擅自新上工艺和设备。
2.关于“厂区周围常有酸雾散出”问题。
2-1.行政处罚情况。无。
2-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要求责成兴华机械和兰平机械确保移动式烟气净化器等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
排放，于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虑筒除尘器安装工作，2019年3月底前完成环保验收；二是责成区工管委加强对兴华机械、
兰平机械、信实机电、蜀谐机械、清蓝低温机械的日常环保监管，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3.关于“夜间经常排放黑水和刺鼻气味”问题。
3-1.行政处罚情况。无。
3-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要求责成兴华机械、兰平机械、信实机电、蜀谐机械、清蓝低温机械切实履行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加强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日常环保管理，确保生活污水达标排放；二是责成区工管委加强对兴华机械、兰平机
械、信实机电、蜀谐机械、清蓝低温机械的日常环保监管，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无

26
D5100002018
11240031

成都市青白江区青化东路玉龙小区玉龙化
工厂，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相当严重，距
离小区仅270米，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还我们

一个安静的小区。

青白
江区

大气,
噪音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青化东路玉龙小区玉龙化工厂，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相当严重，距离小区仅270米，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还我们一个安静
的小区”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现场检查时，玉龙公司10万吨/年合成氨生产线、16.5万吨/年尿素生产线、22万吨/年碳铵生产线和5万吨/年三聚氰胺生产线正在生产，龙成公
司、玉龙超聚公司和科创公司均未生产。龙成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停产至今未恢复生产，其停产原因为：1、国内客户需要的产品品种积压较
多，造成资金积压；2、出口产品品种因国际市场变化，订单未落实，待外贸订单落实后再恢复生产。玉龙超聚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生产方式
。科创公司因自身原因长期停产，从2018年1月1日至今仅生产9天。
现场调阅该公司今年以来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厂界噪声达标。2018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玉龙公司厂界噪声排放情况进行
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噪声达标；根据近两年监管情况，2017年5月玉龙公司燃煤锅炉烟气在线监测数据超标，区环保局已依法进行了
查处。2017年9月实施锅炉煤改气改造后，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2018年11月18日，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玉龙公司废
气排放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玉龙公司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指标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均达标。2018

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玉龙公司厂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玉龙公司三聚氰胺项目以三胺包装及仓库厂房边界外、现有碳铵生产装置区边界外周围200米范围划定卫生防护距离。经现场核实，三胺包装及
仓库厂房边界距最近的居住区（玉龙小区103院9栋）直线距离约为252米，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不属实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
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
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俊。
    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青化东路玉龙小区玉龙化工厂，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相当严重，距离小区仅270米，希望相关部
门可以还我们一个安静的小区”问题。
1. 行政处罚情况。无。
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玉龙公司加强日常环保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噪声达标排放；责成区环保
局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制度，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查处；责成区科经信局、区工管委切实
加强日常环境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合法生产、守法排污。

无

45
D5100002018
11240060

成都市青白江区凤翔大道800号，中华名城
小区的1号楼开了一家酒店，占用小区内公
共区域，没有专用排烟管道，多次向有关
部门反映无果，希望督查组调查处理。

青白
江区

大气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1.关于群众反映“中华名城小区的1号楼开了一家酒店，占用小区内公共区域”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中华名城1号楼属于武海•中华名城项目独立商业楼，不属于小区公共部位，构筑性质为商业建筑，现场未发现占用小区公共区域的情况。 
2.关于群众反映“没有专用排烟管道”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蓉和餐饮公司设置了炒锅灶、蒸汽灶两条专用排烟管道，并按要求配置了油烟净化器。
3.关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2017年5月以来，群众通过区长信箱等形式，先后反映蓉和餐饮公司关于餐饮项目环保、油烟排放等问题 45件次，相关单位均进行了回
复（附件12）。2018年6月7日、6月24日，大弯街道召集区房管局、区规划局、区城管局、区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分别于就相关问题还与群众代表
当面进行了宣传解释。

不属实

1.关于“占用小区内公共区域”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周健；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彭辉
。
1-1.行政处罚情况。无。
1-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蓉和餐饮公司加强自身管理，不得占用小区内公共区域。责成区房管局加强物业管理，若发生公司占
用小区内公共区域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2.关于“没有专用排烟管道”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周健；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成都市青白江区城管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
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管局局长，杨明清。

2-1.行政处罚情况。无。
2-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区环保局、区城管局等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蓉和餐饮公司进行指导，确保治理措施落
实到位，并加强后续日常监管。
3.关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周健；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成都市青白江区城
管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彭辉，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管局局长，杨明清
。
3-1.行政处罚情况。无。

3-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区房管局、区环保局、区城管局等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同时做好相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

无

46
D5100002018
11240036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青华东路103号玉龙
公司，是一个化工厂公司，排放刺鼻气体
、机器噪音很大，离小区位置大约100米远

。我们坚决要求棚改。

青白
江区

大气,
噪音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1. 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青华东路103号玉龙公司，是一个化工厂公司，排放刺鼻性气体、机器噪音很大，离小区位置大约100米远”问

题。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根据近两年监管情况，2017年5月玉龙公司燃煤锅炉烟气在线监测数据超标，区环保局已依法进行了查处。2017年9月该公司实施锅炉煤改气改
造后，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2018年11月18日，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玉龙公司废气排放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并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玉龙公司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指标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均达标。2018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对玉龙公司厂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现场调阅该公司今年以来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厂界噪声达标。2018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玉龙公司厂界噪声排放情况进行
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玉龙公司三聚氰胺项目以三胺包装及仓库厂房边界外、现有碳铵生产装置区边界外周围200米范围划定卫生防护距离。经现场核实，三胺包装及

仓库厂房边界距最近的居住区（玉龙小区103院9栋）直线距离约为252米，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2.“关于我们坚决要求棚改”问题。
    此项为群众棚改诉求。区政府已将群众该项诉求交由区房管局办理，区房管局已于2018年11月26日受理群众棚改诉求事项。

不属实

1.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青华东路103号玉龙公司，是一个化工厂公司，排放刺鼻性气体、机器噪音很大，离小区位置大约100米远
”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
俊。
1-1. 行政处罚情况。无。
1-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玉龙公司加强日常环保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废气污染物和噪声达标排放；责成区环
保局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制度，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查处；责成区科经信局、区工管委切实加强日常环
境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合法生产、守法排污。
2.关于“我们坚决要求棚改”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彭辉

。
2-1. 行政处罚情况。无。
2-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区房管局会同区工管委、大弯街道，根据棚改政策研究处理群众棚改诉求事项。同时，责成区房管
局、区工管委、大弯街道加大棚户区改造工作政策法规的宣传解释工作力度，争取群众对我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无



53
D5100002018
11240018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镇青华东路103号玉龙
化工厂，生产化肥、尿素、三聚氰胺，有
一排氨罐，位于化工厂门口，距离居民区
只有500米，存在安全隐患；夜间产生的噪

声扰民（居民在家自测的分贝为70分
贝）；每天生产时排放废气。小区内有很

多人生病得癌症。

青白
江区

大气,
噪音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1．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镇青华东路103号玉龙化工厂，生产化肥、尿素、三聚氰胺，有一排氨罐，位于化工厂门口，距离居民区只有500
米，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玉龙公司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黄金北路1号，主要从事合成氨、尿素、碳铵、三聚氰胺等产品的生产销售。群众反映的“青华东
路103号”实际为玉龙化工的子公司“玉龙超聚公司”。2017年7月，玉龙公司聘请四川林达安全咨询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资质等级：乙

级）出具了《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并通过了四川省安监局专家组审查，于2017年10月24日获得了省安监局颁发的《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评价内容指出：“该公司与周边居民区、商业中心、公园等人口密集
区、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及区域的距离符合要求；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周边防护距离符合《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等相关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其评价结论为：“符合《四川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2．关于“夜间产生的噪声扰民（居民在家自测的分贝为70分贝）”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案件专案组现场调阅玉龙公司今年以来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厂界噪声达标。2018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玉龙公司昼夜厂界
噪声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厂界噪声达标。

3．关于“每天生产时排放废气。小区内有很多人生病得癌症”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根据近两年监管情况，2017年5月玉龙公司燃煤锅炉烟气在线监测数据超标，区环保局已依法进行了查处。2017年9月实施锅炉煤改气改造后，
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2018年11月18日，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玉龙公司废气排放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并委托有资质
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玉龙公司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指标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均达标。2018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
玉龙公司厂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根据成都市公共卫生监测平台肿瘤报告数据分析，2016-2017年，青白江区报告肿瘤发病率为275.20/10万，大弯街道肿瘤报告发病率为
464.37/10万，红阳街道肿瘤报告发病率为401.06/10万；玉龙化工厂周边玉龙小区、蜀青名苑小区肿瘤报告发病率为309.60/10万。无证据显示
玉龙化工厂周边居民肿瘤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区域。　

不属实

1.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镇青华东路103号玉龙化工厂，生产化肥、尿素、三聚氰胺，有一排氨罐，位于化工厂门口，距离居民区只
有500米，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责任领导：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强。
1-1. 行政处罚情况。无。

1-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玉龙公司加强日常安全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责成区安监局督促玉龙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
责成区环保局、区科经信局和区工管委强化企业环境监管，督促企业合法生产、守法排污。
2.关于“夜间产生的噪声扰民（居民在家自测的分贝为70分贝）”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
俊。
2-1. 行政处罚情况。无。
2-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玉龙公司加强日常环保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噪声达标排放；责成区环保局认真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制度，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查处；责成区科经信局、区工管委切实加强日常环境监管，督促

指导企业合法生产、守法排污。
3.关于“每天生产时排放废气。小区内有很多人生病得癌症”问题。
责任领导：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卫计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卫计局局长，徐
骏。
3-1. 行政处罚情况。无。
3-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玉龙公司加强日常环保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责成区卫计局进
一步加大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力度，普及有关疾病防治知识，增加工作信息透明度和群众知晓率；责成求区环保局、区科经信局、区工
管委切实加强日常环境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合法生产、守法排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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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白江区清华东路103院，玉龙化工
有限公司（1958年建厂），主要生产化工
原料，在厂区外不到100m处修建了职工小
区，有380户多人。生产过程产生噪音很大
、排放废气味道很大、严重影响小区居民
的生活。向青白江区、成都市环保局反映
多次，但是没有得到解决。青白江区政府
去年、今年将小区纳入第一批棚户区改

造，但玉龙公司不同意，据说是因为拆迁
赔偿的问题。

青白
江区

大气,
噪音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1.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清华东路103号院，玉龙化工有限公司（1958年建厂），主要生产化工原料，在厂区外不到100m处修建了职工小
区，有380户多人。生产过程产生噪音很大、排放废气味道很大、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玉龙公司三聚氰胺项目以三胺包装及仓库厂房边界外、现有碳铵生产装置区边界外周围200米范围划定卫生防护距离。经现场核实，三胺包装及
仓库厂房边界距最近的居住区（玉龙小区103院9栋）直线距离约为252米，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现场调阅该公司今年以来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厂界噪声达标。2018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玉龙公司厂界噪声排放情况进行
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根据近两年监管情况，2017年5月玉龙公司燃煤锅炉烟气在线监测数据超标，区环保局已依法进行了查处。2017年9月该公司实施锅炉煤改气改
造后，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2018年11月18日，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玉龙公司废气排放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并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玉龙公司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指标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均达标。2018年11月23日，成都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对玉龙公司厂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2.关于“向青白江区、成都市环保局反映多次，但是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17年以来我区共受理市环保局转办和区环保局直办关于玉龙公司公司废气、噪声扰民投诉件76件（其中，2017年14件，2018年62件），均安
排区环保局等部门及时调查处理，并按照信访处理流程通过电话回访、书面回复等方式如实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
3.关于“青白江区政府去年、今年将小区纳入第一批棚户区改造，但玉龙公司不同意，据说是因为拆迁赔偿的问题”问题。
此项为群众棚改诉求。区政府已将群众该项诉求交由区房管局办理，区房管局已于2018年11月26日受理群众棚改诉求事项。

不属实

1.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清华东路103号院，玉龙化工有限公司（1958年建厂），主要生产化工原料，在厂区外不到100m处修建了
职工小区，有380户多人。生产过程产生噪音很大、排放废气味道很大、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
俊。
1-1. 行政处罚情况。无。
1-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要求玉龙公司加强日常环保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废气污染物和噪声达标排放；责成区环

保局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制度，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查处；责成区科经信局、区工管委切实加强日常环
境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合法生产、守法排污。
2.关于“向青白江区、成都市环保局反映多次，但是没有得到解决”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包成
俊。
2-1. 行政处罚情况。无。
2-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区环保局做好群众来信来访投诉受理、调查核实和结果反馈，加强对投诉群众的沟通疏导和环保法
律法规的宣传解释。同时督促玉龙公司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自觉接受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力度，增加环

保工作信息透明度和群众知晓率，广泛争取群众对环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3.关于“青白江区政府去年、今年将小区纳入第一批棚户区改造，但玉龙公司不同意，据说是因为拆迁赔偿的问题”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张彬；责任单位：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责任人：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彭辉
。
3-1. 行政处罚情况。无。
3-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区房管局会同区工管委、大弯街道，根据棚改政策研究处理群众棚改诉求事项。同时，责成区房管
局、区工管委、大弯街道加大棚户区改造工作政策法规的宣传解释工作力度，争取群众对我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无


